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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障厅关于执行<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 年）>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 年）〉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30 号）要求，我们起草了《四川省医疗

保障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<国家基本医疗保

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 年）>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并组织专家对相关药品管

理政策和《通知》内容进行了论证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3 年 12 月 13 日，医保发〔2023〕30 号文正式公布，要求

《国家药品目录（2023 年）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，并

及时更新本省纳入“双通道”和单独支付的药品范围，与新版目

录同步实施。为确保我省参保人员及时享受新的医保用药待遇，

我们及时召开了相关工作会议，并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，研究起

草了本《通知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总共分为三部分，包括全面执行《国家药品目录（2023

年）》、进一步完善我省药品分类管理政策、扎实做好目录落地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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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全面执行《国家药品目录（2023 年）》。主要明确新版

国家药品目录的执行时间，“乙类药品”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统一

到 10%的时限要求，原已纳入支付的民族药、医疗机构制剂和中

药饮片（含中药配方）的执行办法等。

二是进一步完善我省药品分类管理政策。根据国家新版目录

调整情况，更新我省分类管理药品名单，经专家论证后，形成了

单行支付管理的药品名单、按乙类药品支付管理的谈判药品名单、

高值药品名单、新增“两病”门诊用药名单。

三是扎实做好目录落地工作。主要对谈判药品落地进院、单

行支付药品五定管理、医保药品目录智能监控、相关机构定点服

务协议管理、药品挂网采购、信息系统调整、宣传解读等工作提

出要求。


